


二、 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情况 

（一）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情况 

2024 年度内，公司共召开了 9 次董事会会议、3 次股东大会，会议的召集召

开符合法定程序，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和其它重大事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。本年度

我对董事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表示同意，无提出异议事项，也无反对、弃权的情

形。 

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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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丽华 6 6 0 0 0 否 1 

（二）出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情况 

2024 年度，公司共召开审计委员会 6 次，提名委员会 2 次，薪酬与考核委

员会 2 次，战略委员会 3 次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4 次，本人出席各会议情况如下： 

会议 应参加会议次数 亲自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缺席次数 

提名委员会 0 0 0 0 

薪酬与考核委

员会 

0 0 0 0 

独立董事专门

会议 

2 2 0 0 

在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上，本人认真审议各项议案，助力董事会科学决策。 

（三）与内部审计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

报告期内，本人与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积极沟通，与会计

师事务所就定期报告及财务问题进行深度探讨和交流，维护了审计结果的客观、

公正。 

（四）在公司现场工作的情况 

为全面了解公司经营情况，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，2024 年，本人通过电

话、邮件、视频、现场等方式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；对公司可能面临的法律风

险进行分析，运用专业知识为公司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；在公司董事会上发表意



见、行使职权，积极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，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

益。2024 年，我在



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4 年 11 月 25

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增加公司 2024 年度日

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增加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》，

本人认真审查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，认为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，定

价公允，不存在违反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的情况，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 

2、 定期报告相关事项 

在定期报告披露前，本人认真阅读定期报告全文，重点关注了定期报告内容

是否存在重大编制错误或者遗漏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是否发生大幅波动及

波动原因解释的合理性等，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对定期报告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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